
《饲料加工厂 智能化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国家标准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负责单位和协作单位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

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1]12 号），计划编号为：20210721-T-604

项目名称：“饲料加工厂 智能化技术导则”进行制定，牵头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参

与起草单位：丰尚农牧装备有限公司、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布勒（常州）机械有限

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2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2019 年 9 月-12 月，在我国饲料机械行业对智能化饲料加工厂相关标准的迫切需求

下，南京理工大学、风尚农牧装备有限公司、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布勒（常州）机

械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工作组，对饲料加工厂 智能化技术导则标准进行了预研，搜集

了大量技术资料，并于 2019 年底在南京理工大学召开了工作组会议，初步确定了标准

结构，进行了任务分工，开始标准草案的起草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南京理工大学负责智能化饲料加工厂体系结构、一般要求、制造执行层、经营管理

层和外部接口的功能要求，并进行标准的统稿；

风尚农牧装备有限公司负责智能设备层的技术要求；

布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负责生产单元层的技术要求；

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的物流单元层的技术要求。

2020 年 1 月-6 月，各起草单位分别就各自的任务分工进行了调研和资料收集，并

对九江正大智能饲料加工厂等进行了详细的调研，了解了智能化饲料加工厂工作流程、

体系结构、MES 系统、一卡通系统等，对标准的相应部分进行了起草，最终提交给南京

理工大学，由南京理工大学进行统稿，并于 2020 年 6 月形成了标准草案

2020年 7月-2021年 3月，工作组各单位继续就相应的任务分工开展进一步的调研，

对初步形成的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2021 年 4 月-2021 年 9 月，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

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1]12 号）要求，在

南京理工大学召开了会议，正式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再次明确了各单位的任务分工，

在之前形成的标准草案的基础上对标准结构和具体条款进行了调整和完善。2021 年 6

月形成了《饲料加工厂 智能化技术导则》小组讨论稿，并发往各起草单位进行了内部

意见征求，并于 2021 年 8 月在各单位回复的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完善了标准，并将修

改后的标准再次发给各参与单位，再次进行内部意见征求。2021 年 8 月 30 日举行了视

频会议，召开《饲料加工厂 智能化技术导则》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组会议，根据会议讨

论结果进行修改，并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3、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曹春平，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本标准总体结构设计、标准文本、编制说明、意

见征询和组织协调工作。

（2）王禹，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资料收集、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工作。

（3）武凯，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资料收集、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和技术审查工作。

（4）孙宇，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标准和编制说明的文本和技术审查、意见征询和组

织协调工作。

（5）倪俊，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资料收集、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工作。

（6）马凤德，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智能设备层的功能要求、清理单元、成品入库单

元部分撰写工作。

（7）赵明，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资料收集、编制智能设备层的标准、技术审查工作。

（8）桑广伟，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资料收集、标准文本和技术审查工作。

（12）邵来明，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标准和编制说明的文本和技术审查工作，为标

准具体技术内容的编写提供技术支持。

（13）姜作奎，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饲料加工厂物流单元层的标准编写工作；

（14）郭友，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饲料加工厂物流单元层、仓库管理系统、质量管

理和质量追溯系统功能编写工作。

（15）赵卫波，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资料收集、标准文本和技术审查工作。

（16）史玉萍，在本标准起草中负责生产加工单元标准编写工作。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1）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参照《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版）》、《智能工厂建设导则 第 2

部分：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GB/T 34636 饲料加工设备交叉污染防控技术规范》、《GB/T

40162 饲料加工继续卫生规范》、《GB/T 22081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实践

指南 》等标准，结合饲料加工厂自身工艺过程、物流过程等，建立适合饲料加工企业

的智能化标准。

3）遵循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效益驱动、重点突破的实施原则。

4）根据企业的规模、能力以及当前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水平来规划、设

计和实施智能化饲料厂，并能根据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和企业需求的变化进行后续的改进

和功能扩展。

2、主要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2.1 主要内容的确定

《饲料加工厂 智能化技术导则》标准是从智能化工厂物理实现角度出发来制定的。

希望通过智能化导则标准的制定，指导企业建设智能化饲料加工厂。

首先对正大集团下的智能化饲料加工厂调研，明确了智能化饲料加工厂应具有的功

能：如饲料加工厂养殖场的互联、智能物流、智能仓库管理、智能生产计划与调度、智

能产线或单元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能耗管理、安全管理、报表与统计、数据可

视化等一系列功能。在此基础上，首先确定了智能化饲料加工厂的体系结构，然后从结

构层次的角度，分别介绍各个层次应具有功能或特征，通过上下四层系统功能的实现，

帮助饲料加工企业实现智能化加工、管理、经营和决策，实现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信息集

成。同时对企业和供应商、养殖户、养殖场之间的信息交互应遵守的规则进行了规定，

以实现以饲料加工厂为中心的横向一体化的信息集成。

2.2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参考了《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GB 18695 饲料加工设备》、《GB/T

38129-2019 智能工厂 安全控制要求》所界定的术语。

2.3 体系结构

查阅《智能工厂建设导则》、《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 版）》，并通过

多次到企业现场同设计人员、管理人员多次交流调研，融合信息基础设施、车间物联网、



车间信息化以及企业信息化等技术，提出了适合我国智能制造国情的饲料加工厂的体系

结构，共分为智能设备层、智能单元层、制造执行层和经营管理层，通过工业互联网和

各种支撑技术，实现设备、系统的互联、互通。 智能化饲料厂结构层及详细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智能化饲料厂结构层次及组成

系统层次 名称 详细组成

智能设备层 智能生产设备
仓储设备、投料设备、清理设备、筛分设备、粉碎设

备、配料混合设备、制粒设备、膨化设备、冷却设备、

破碎设备、喷涂设备、烘干设备、打包设备

智能物流设备
卸料设备、码垛设备、立体仓库、机器人、输送设备

智能检测与数据采集

设备

设备运行状态检测设备、质量检测设备、数据采集装

置

智能辅助设备
PDA、手机、平板电脑、工作站等

智能单元层 智能生产单元
车辆智能识别单元、车辆及人员自动洗消单元、原料

自动抽样检验单元、车辆智能称重结算单元、车载原

料自动卸车入库单元、成品入库单元、成品自动装车

单元和成品自动发运单元

智能物流单元
仓储单元、投料单元、清理单元、粉碎单元、配料混

合单元、制粒单元、膨化单元、冷却破碎单元、喷涂

单元、烘干单元、打包单元等

制造执行层
订单管理、生产计划与调度管理、仓库管理、物流管理、质量管理、质量追溯、

能耗管理、设备管理、数据采集、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生产统计和报表管理

等

经营管理层
企业资源规划、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信息管理系统

2.4 智能设备层

依据《智能工厂建设导则 第 2部分 物理工厂智能化要求》以及饲料加工厂的实际

运作过程，提出了智能设备层的具体要求。首先智能设备层的设备需要具有一定的感知

能力、数据采集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和自动控制能力，并且能够随着技术的发展也进行

功能扩展。因此，智能设备需要满足不仅要满足模块化、集成化、一体化、数字化的要

求，也要易于接入到物联网和互联网，易于与单元层、制造执行层进行系统的通信能力。

2.5 智能单元层

饲料加工厂是一个典型的流程型制造企业。智能化饲料加工厂的实现首先需要满足

的就是生产、物流过程的自动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设备状态、物流状态、加工过程

的自感知，并能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并对生产和物流过程进行一定的自主决策。依



据此特点，将智能单元层主要分成两大部分：智能物流单元和智能生产单元。智能生产

单元主要包括饲料的粉碎、配料、混合、制粒、膨化、烘干等生产单元，这些生产单元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定义的生产工段，若干个工段组成了智能产线。智能物流单元指的是

厂内物流单元。厂内的物流单元主要包括车辆识别、车辆及人员消洗、原料质量抽检、

原料入库、成品入库，成品输送、成品自动装车、成品自动发送等单元。为此对上述单

元应实现的功能进行了规定，以保证饲料加工厂生产的智能化。

2.6 制造执行层

制造执行层属于车间层信息管理系统，主要是接收来自企业层信息管理系统（如 ERP

系统）的生产订单信息，制定生产排程计划、进行生产调度，并通过对车间信息和过程

的管理，实现企业层信息和设备层信息集成。制造执行层主要应实现车间层的生产计划

和调度、质量管理与追溯、仓库管理、设备管理、能耗管理等，同时监控生产过程、进

行故障诊断和维护等。

2.7 经营管理层

经营管理层属于企业层信息管理系统，根据流程制造企业的特点，对企业的财务、

销售、人力资源、客户、供应商等进行管理。经营管理层应与制造执行层进行信息交换，

制造执行层的信息为经营管理层提供数据支持，经营管理层根据车间完成情况进一步对

企业层的计划进行优化。同时，经营管理层、制造执行层的数据可以基于大数据等平台

进一步分析、优化，提供决策支持。

2.8 外部接口

智能化饲料加工厂只是供应链上的一个环节，应能留有外部接口与供应商、客户进

行信息交互，通过完善和优化供应链管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管理和运作水平，进一步

提供智能化水平。同时，还应留有网络接口，支持远程故障诊断和维护功能。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起草内容在九江正大、重庆正大等饲料厂得到验证，验证内容见表 2。

表 2 智能单元层的基本要求

单元层名称 基本要求

车辆智能识别单元 应能识别车辆信息；

应能识别定位车辆位置信息。

车辆及人员自动洗消单元 应能识别车辆和人员位置信息

过程实现自动化；



烘干时，应能监视烘干过程。

原料自动抽样检验单元 应能对车辆信息进行记录和位置检测；

应能记录采样数据和检验数据。

车辆智能称重结算单元 应能对车辆信息和位置信息进行识别

应能自动称重；

应能对称重过程监控、异常报警。

车载原料自动卸车入库单元 应能对车辆信息进行识别和位置检测；

卸料时应进行监控，保证人员安全；

散装原料应同时启动除尘系统；

袋装原料应能自动入库或过拆包机破袋入仓。

成品入库单元 袋装入库后，应能将信息送至仓库管理系统；

应能监控，错取物料、入错库报警提示。

成品自动装车单元 应能对车辆信息进行识别和位置检测；

应能对装车过程进行监控，异常报警；

袋装成品，应能匹配码垛形式，自动装车。

成品自动发运单元 应能自动生成成品发运计划；

配送路线和配送时间应尽量短；

应能对发运路线进行监控，异常报警。

生产单元

（仓储单元、投料单元、清理

单元、粉碎单元、配料混合单

元、制粒单元、冷却破碎单元、

膨化单元、喷涂单元、烘干单

元、打包单元等）

应能对生产单元关键设备运行状态进行检测和监视，异常情况报

警；

应能对生产单元关键运行参数进行检测和监视，异常情况报警；

仓储单元、制粒单元、膨化单元、冷却器温度、烘干单元温度需

要进行监控，异常情况报警；

粉碎单元、制粒单元的喂料速度应能进行自动调节；

仓储单元应能对物流重量进行检测和监视，异常报警；

打包单元的重量应能进行检测，超差剔除；

应能根据控制任务要求，自动完成各项生产作业。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本标准中涉及到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文件有利于提高智能化饲料加工厂的建设，有利于推动饲料加工企业智能制造的

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本文件的制定有利于饲料加工企业积极争夺该领域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有利于积极

推进国标走向国际标准。

本文件的制定和发布有利于推动我国饲料加工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



本文件基于智能化饲料加工厂建设和实施的需求，融合信息基础设施、物联网、车

间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出了适合我国饲料加工企业智能

制造的智能化体系结构，给出通用建设要求，有利于推进饲料加工智能化建设的标准化。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